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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民 族 大 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试题

试卷代号：A 卷 科目代码：614 科目名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考生须知

1．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草稿纸上无效。
2．答题时一律使用蓝或黑色钢笔、签字笔书写。
3．交卷时，请配合监考人员验收，并请监考人员在准考证相应位置签字（作为考生交

卷的凭证）。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刑法部分：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5分，共 4小题，共 20 分）

1．犯罪故意

2．紧急避险

3．继续犯

4．追诉时效

二、问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小题，共 30 分）

1．简述犯罪未遂的特征。

2．简述累犯的成立条件。

3．诬告陷害罪与诽谤罪有哪些区别？

三、论述题（每小题 20 分，共 1小题，共 20 分）

1．论犯罪的基本特征。

四、案例分析题（20 分）

李某因欠外债，经常被债主催要，遂想利用其岳父、岳母疼爱外孙的心理，假称自

己两岁的儿子被人绑架，从他们手中骗取“赎金”。2003 年 1 月 3 日，李某以家里无人

照顾小孩为由，要求其姐姐将儿子带到外地。李某随后告诉自己的岳父、岳母说：“儿

子被人绑架了，绑匪索要 8万元现金赎人。但我只筹得 4万元，无法筹集余款，你们能

不能筹集 4万元？”其岳父、岳母听后非常着急，便四处筹钱。这时，有人提出报警，

李某的岳母怕外孙出事而不同意。李某怕出意外，忙掏出事先已定好闹铃的手机，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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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绑匪通话，并对岳母说绑匪又在催钱。李某的岳母救外孙心切，马上筹集 4万元钱交

给李某。李某得款后，将儿子接回并将 4万元据为己有。

问题：

1.李某的行为构成什么罪？为什么？（10 分）

2.李某姐姐的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为什么？（10 分）

刑事诉讼法部分：

一、判断分析题（每小题 4分，共 4 小题，共 16分）

1.当事人申请回避的侦查人员须立即停止进行本案的诉讼活动。

2．拘传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使用传票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

指定地点接受讯问。

3.裁定与决定的适用范围相同。

4.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论任何理由，二审法院审理后，都不能在二审判决中

加重原判刑罚。

二、简答题（每小题 8 分，共 3 小题，共 24分）

1.简述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范围。

2.简述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

3.简述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进行审理后，对不同的

情形应如何处理？

三、论述题（共 20分）

试论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的制度。


